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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項，以

達活化公務人力運用，善用民間資源之目的，依據「行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教育部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成

效考評作業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應組成專案小組，由主任秘書、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組成，並由主任

秘書擔任召集人；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專案小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如有不足，由人事室簽

請校長指派。 

專案小組每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隨時召開。  

遇有重大業務委託或面臨委外困難時，得由校長邀請校外學者、專家擔

任諮詢委員，參與專案小組之評估作業。  

專案小組開會時，得請業務主辦單位人員列席說明。  

本要點所稱各單位，指行政及學術之一級單位。  

三、 專案小組任務如下：  

（一） 策劃、督導本校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項。 

（二） 審議各單位申請委託民間辦理案件。 

（三） 評核各單位申請委託民間辦理案件之執行績效。 

（四） 其他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項。 

四、 下列事項經通盤檢討，得委託民間辦理：  

（一） 資訊服務。 

（二） 保全服務。 

（三） 清潔事務。 

（四） 環境綠化。 

（五） 事務機器設備。 

（六） 公務車輛。 

（七） 文書繕打。 

（八） 其他經專案小組審議得委外業務。 

五、 專案小組應每年十月定期檢討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情形。  



各單位委託民間辦理案件，應填具申請單(附件一)，先交專案小組審議

陳校長核定後辦理。  

各單位於辦理委外業務時，應依推動委外辦理情形逐項檢視自評完成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成效評核表」，

並於每年九月十五日前送交人事室彚整提專案小組初評陳校長核定後，

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陳報教育部複評。  

作業流程如附表一。  

六、 各單位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業務應實施定期或不定期之監督考核，及建立

委外危機處理機制與辦理顧客滿意度調查，以確保受託者能確實履約，

並作為是否繼續委託之依據。  

    專案小組得指派適當人員不定期進行委外作業之實地或書面監督查核作 

業，並將查核結果提列專案小組審議；查核結果不佳者，應予列管追

蹤。查核作業程序如附表二。  

七、 各單位對於委託民間辦理業務，應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與受託者訂定載明

雙方權利義務及其他重要事項之契約等文件，並實施定期或不定期之監

督考核，作為日後是否繼續委託之依據。  

八、 各單位推動業務委外辦理經專案小組認定績效卓著者，應予獎勵；推動

委託成效不佳者，應督促其檢討改進。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

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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